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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

保作为医疗服务的战略购买者，医保基金资源配置的

支持对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医保付费方式直接影响中医药服务与产品供给的质量

与能力的提升。随着国家付费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入，

《国家医保局关于印发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
计划》（医保发〔2021〕48号）表明，DRG/DIP付费方
式已成为全国医保付费方式的主流。无论是按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Groups，DRG）还是按
大数据病种分值付费（BigData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都是以西医诊治相关方式付费体系为
主，导致实行DRG/DIP付费地区的中医药服务缺乏价
值补偿机制。为此，2021年12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指导意见》（医保函〔2021〕229号）明确了“中医
医疗机构可暂不实行按DRG付费，对已经实行DRG和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地区，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

医病种的系数和分值”。该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充分体

现中医药服务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各级医

保局仍在探索更适宜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医保支付制

度改革路径。在该路径尚未清晰前，在医保基金依法

治理的体系框架下，找到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

病种的系数”的机制性支撑，探索实施DRG/DIP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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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地区开展适配中医药诊疗服务特色的补偿长效

机制，成为了当前支持付费制度改革与支持中医药发

展的重大命题之一。

本研究结合中医药在医保资源配置的不对称与未

充分补偿的现状，引入国际上对未充分补偿医疗支出

的非对称共摊法治理念与长效机制，在其指导下，在

全面开展DRG付费制度改革的江苏常州地区实施非对
称共摊取得了预期效果。

1 中医药与医保支付的非对称问题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09〕22号）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中医
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报销范

围”。但是医保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具有西医还

原论、分科细化的特点[1]，当前的医保付费及监管理念

与中医药的诊治、特点与发展规律等方面的匹配程度

不足，导致中医药产生因被低估价值而未获得充分补

偿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非对称”。

1.1 中医药医疗服务价值与医保资源价格配置的非对称

医保对中医特色技术项目及其支付考虑不足。

一方面，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中医诊疗项目数量较

少。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规范（2012年版）》中，总计有9360项医疗收费项
目，而中医项目仅有337项，占总医疗服务项目的
3.6%，中医诊疗项目偏少。中医药特色技术在医疗服
务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重要的，部分传统中医技术，如

中药蒸汽治疗、磁热疗法和内科疾病推拿等项目却尚

未被列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就诊需自负所有费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参保人偏向于选择报销较高的西医

治疗。另一方面，中医诊疗项目获得医保基金支付的

比例较低。由于缺乏相应的诊断编码和病组编码进行

分组，导致中医的收费标准不合理。按照成本收费法

管理中医诊疗项目，其定价未能体现中医特色诊疗价

值，同时收费标准过低也导致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未能

获得充分补偿。医保资源价格配置与中医药医疗服务

价值的非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

1.2 中医药特色疗效与医保支付方式的非对称

医保支付方式未能充分体现中医药服务的诊治特

点特色。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积

累，其优势在于以“治未病”为指导的综合保健理

论，并在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临床诊疗技术。中医

药诊疗服务价值的表现不同于西医，中医医师通过

“望闻问切”辨出病症，其价值体现在中医医师的经

验、辨证施治和开药方上。时间和人力支出是诊疗服

务的主要成本，且中医师的人力付出难以用机器检

查、检验替代。与西医高精诊疗设备相比，中医药诊

疗工具和方法的现代化程度不足，与当前医保支付方

式匹配程度不高。对于经验丰富的中医药诊疗服务而

言，如果医保按照诊疗过程中的低值耗材、设备使用

及其折旧等成本核算进行补偿，将难以反映中医医疗

服务成本的实际构成[2]。中医诊疗项目收费标准偏低、

人力成本补偿不足，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医院运营压力

并影响中医从业人员绩效与积极性。现代西医的医学

检查、治疗和手术等项目具有收费高、见效快的特

点，而中医耗时长、人力成本高，因此，医疗机构减

少中医药发展的投入，将院内资源主要集中于西医诊

疗上，“以西养中”成为普遍现象。中医医院一直存在

制约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以西补中”的问题[3]，当

前的医保支付方式影响着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充分发挥。

2 非对称共摊理念与机制的引入与延伸

对于中医药在获得医保支付的“非对称”问题，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保支持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医保函〔2021〕229
号）中明确指出，“对已经实行DRG和按病种分值付费
的地区，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系数和

分值”。这是对“非对称”的补偿，该文件的落实还需

形成充分完备的政策逻辑。只有建立内在与长效补偿

机制才有助于各级医保管理机构持续有效地对中医药

服务进行支持。为此，本研究提出中医未完全补偿的

非对称共摊补偿机制，为中医获得“提高系数”提供

理论支撑与法理依据。

2.1 未充分补偿和非对称共摊费理念

未补偿的医疗服务是指医疗成本未被患者、公共

保险或私人保险补偿，具体是指由医院或医疗保健提

供者提供的未获得报销的医疗保健或服务。非对称共

摊费（disproportionateshare,DSH）是指医院为低收入
患者或无保险患者提供服务，然后从医疗补助和医疗

保险服务中心获得付款，以支付为低收入患者或无保

险患者提供护理的费用[4]。

以美国为例，在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背景下，多

数医疗机构收治低收入患者或无保险患者，为其所提

供的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相应的治疗费用。长

此以往，将会加重医疗机构的成本负担。因此，美国

通过立法建立起一种非对称共摊费，用以支付医疗机

构未补偿的医疗服务。从2015年开始，各类医院已为
患者提供了近 1958亿美元的无偿护理[5]。以2018年为
例，DSH医院的营业利润率和总利润率都有明显增
幅，分别上涨3.8%和3.4%[6]，与美国综合医院相比增长

明显。非对称共摊机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DSH医院医
疗成本负担，维持了医院正常运转。

美国联邦法律要求，美国各州医疗补助计划向为

未投保个人提供服务的合格医院支付大量医疗补助，

以抵消医院的无偿护理费用。其旨在改善安全网医院

的财务稳定性以及激励医院向穷人提供医疗服务[7]。美

国医疗补助非对称共摊机制针对未明确划分的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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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用进行适度经济补偿，充分体现了公平治理的理

念。因此，可借助其战略购买聚集共有资源的优势尝

试解决中医补偿不足的问题，探索中医服务的价值补

偿机制。

2.2 中医未充分补偿的医疗服务和非对称共摊概念

中医未充分补偿的医疗服务是指在当前的医保政

策下，中医存在被低估价值而未被充分补偿的诊疗服

务。中医的非对称共摊是指在现行医保基金总额预付

的前提下，优先针对因被低估价值而未获得充分补偿

的中医诊疗服务进行政策补偿，构成其补偿的资金则

成为非对称共摊费用，其主要来源于医疗保障基金。

医保作为医疗服务的战略购买者，其本质是“战

略化购买”，这一过程强调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平、质

量、效率以及战略购买工作的透明性、回应性[8]。相较

于西医，当前的医保政策不利于中医药争取医保资

源，中医药价值补偿不足。因此，根据非对称共摊理

念，医保付费制度可借助中医调节系数，在基础付费

条件下，给予中医医疗机构提高1~2个百分点的政策补
偿，从而使得中医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获得更多价值

补偿，以体现医保基金公平性。

中医药是我国数千年历史保留下来的优秀文化遗

产，是全民的公共产品，运用医保基金进行“共摊”，

中医诊疗服务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在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中医循证规范与监督规则未完成的过渡期，政

府需要着眼于中医的可持续发展，践行“文化自信”，

利用非对称共摊的方法给予中医药有利扶持。当然，

中医非对称共摊理论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仅试

用于中医，但随着未来理论不断完善和改革实践不断

深入，其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展至中西医。以医保基金

整体运行为核心，强调中西医结合发展，充分发挥非

对称共摊理论优势，推动中西医药服务体系公平均衡

发展。

3 常州市推行非对称共摊的政策实践

江苏省常州市作为中医著名的“孟河医派”发源

地与传承地，从2021年开始推进DRG付费制度改革，
结合非对称共摊理念与机制，该市提出了对中医医疗

机构开展“先补偿后分组”的付费方案，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

3.1 改革背景

截至 2020年，江苏省常州市常住总人口共计
534.96万人，其中户籍总人口388.16万人。2020年，
参加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共计432.07万人，全市基本医
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143.01亿元，比2019年
增长 27.43%，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123.77亿元，比
2019年增长22.12%，基本医保基金累计结存 152.48亿
元。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666个，其中医院、
卫生院（含妇幼保健院）149家，卫生技术人员4.04万

人。常州市作为著名医学流派“孟河医派”的发源

地，非常重视中医的传承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发展

成果。一是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比较完善。两所三级中

医医院通过省级复核评审，新增1所社会力量办二级中
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全市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建成了标准化中医馆，各级医疗机构均

能提供中医药服务。二是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2020年，常州市成立市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专
家指导组，并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开展“孟河医

派”特色中医药治疗，治疗患者300余例。三是常年开
展“孟河医派百人传承工程”，举办关于中医文化的大

型节日活动，将欧洲针灸学院中国临床学院落户常州

市中医医院，常州市不断弘扬中医药文化，积极扩大

对外交流。

2020年11月，常州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生
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常州市基本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医药费用支付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常州市支付管理通知》）。根据文件精神，常州市全

面开展总额控制下的DRG付费制度改革，探索中医治
疗在DRG付费制度下的长效支撑机制研究，最终提出
“先补偿后分组”的付费方案，建成试点机构住院费用

基金区域总控下的DRG费率调节法支付模式，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常州市中医医保支付的支持体系。

3.2 DRG付费制度下的非对称共摊的改革措施
常州市在启动DRG付费改革的同时，首先开展对

中医医疗机构的非对称共摊，即先补偿。先补偿是指

全额补偿中医治疗费用。在实际操作中，中医院收治

病例大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但在DRG付费
结算时却按照西医诊断进行分组计算，这使得中西医

结合的中医治疗费用未在权重中得到体现。因此，常

州市在实际操作中以“中医调节系数”补偿中医的诊

疗费用，将治疗性中医费用占比作为中医补偿和支持

的标准。《常州市支付管理通知》中明确要求执行落实

3个路径：第1步，计算各中医院的“中医调节系数”，
计算公式为“1+本院住院费用中治疗性中医费用占总
费用比”。第2步，计算治疗性中医费用，包括中药
（包括中成药和饮片）和中医诊治项目，其中，中药占

比按超出非中医院占比部分计算，且中医诊治项目应

符合医疗收费规定中的治疗性诊治项目，经专家评估

确定并根据工作实际适时调整。第3步，谈判协商确定
中医调节系数，中医院自愿提出年度中医调节系数目

标，未达目标时按实际占比计算，其中，中医院经中

医调节系数调节后总结付率不超过100%。
后分组是指在治疗性中医费用先补偿的基础上总

结研究中医治疗性项目使用情况，收集适合按DRG分
组的中医疾病资料，建立中医分组规则后分组，逐步

建立中医诊断分组规则对中医病种进行分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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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州市两家中医医院政策实施前后中医技术使用情况

医院

C医院

D医院

中医技术使用类别

中医诊疗

中成药

中草药

中医诊疗

中成药

中草药

中医技术使用情况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使用

未使用

分组

实施前（频次）

6519
991

4072
3438
2218
5292
8953
6477
9949
5481

10433
4997

实施后（频次）

3376
393

2034
1735
1438
2331
4851
2638
5522
1967
5314
2175

C2

17.869

0.065

85.106

95.950

196.935

26.197

P

0

0.798

0

0

0

0

表1 常州市中医医院政策实施前后医疗费用情况

项目

A医院
实施前

实施后

B医院
实施前

实施后

C医院
实施前

实施后

D医院
实施前

实施后

总费用均值

（万元）

14953.04
15030.94

13631.45
12103.39

9051.73
8213.84

9854.13
9819.61

中医

医疗费（万元）

122.00
160.92

599.52
534.41

33.31
64.31

174.49
335.15

占比（%）

0.82
1.07

4.40
4.42

0.37
0.78

1.77
3.41

中成药

医疗费（万元）

774.10
826.24

688.49
560.25

182.52
173.07

631.61
535.75

占比（%）

5.18
5.50

5.05
4.63

2.02
2.11

6.41
5.46

中草药

医疗费（万元）

166.75
130.90

73.02
83.63

377.08
337.58

占比（%）

1.22
1.08

0.81
1.02

3.83
3.44

基金支付金额

（万元）

11934.15
10149.62

9339.31
8420.83

5766.79
5221.00

6407.41
6429.78

DRG直接支付。主要工作路径为5个步骤：第1步，结
合中医诊疗自身特点及数据特征确定支付要素。依托

数据，确定中医诊断、中医证型及治疗方式等支付要

素作为分组前提。第2步，根据支付要素进行分组，并
以数据实证分组可行性。根据分组前提，通过数据进

行模拟，研讨分组可行性。第3步，专家研讨分组结
果。专家对其分组合理性及临床适用性进行研讨。第4
步，测算支付标准。根据分组结果测算定额，结合政

策导向，对权重进行再次论证。第5步，监管工具配
置，对中医药应用的合理性和合规性等基金安全关注

重点建立监管工具。在推进相关改革中，常州市已开

展第1阶段的准备，为后续步骤的推进建立了充分的数
据支撑。

3.3 常州市非对称共摊政策的成效

常州市改革方案从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入手，

在医保基金总额预付下通过提升中医补偿系数引导医

疗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医保对中医药服务领域的激励

和约束，是DRG/DIP3年行动计划背景下支持中医发展
的良好尝试。常州市确定了中医特色收费项目，以中

医特有项目作为抓手，对中医院的费用诊治结构进行

合理引导。实际经过半年的数据监测，常州市中医院

的中医药支付率得到提升，人均住院费用有所下降，

达到了对中医诊治项目的有效支持、费用结构有倾向

性调整、病人总体费用得到有效控制的效果，一定程

度上达到了DRG付费制度改革协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
预期目标。

3.3.1 中医药在住院总费用的占比提升。实行DRG付
费制度的医院一共有16家，其中有4家为中医医院。4
家医院在政策实施前后的住院总费用、均值无明显增

加，其中B院和C院的费用有所下降。中医医疗费用增
加较快，中医医疗费用占比有所提升，其中D院上升
2.63%，增长较为明显。从中成药费用占比看，A医院
和C医院的占比提高，而B医院和D医院占比均有所下
降。从中草药费用占比看，只有C医院上升，而B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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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D中医医院均有轻微下降（表1）。
3.3.2 中医诊治技术在临床实施中持续增长。中医医

疗费包括中医诊疗费、中成药和中草药费3类。对2020
年与2021年常州市中医医院的中医医疗费构成进行卡
方检验（表2）。C医院的中医诊疗技术和中草药的使用
频次占比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D
院的中医诊疗技术、中成药和中草药的使用频次占比

均有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从分析
结果可知，“先补偿后分组”的付费方案在一定程度上

鼓励了中医院对中医诊疗的使用，但从中成药和中药

饮片的使用情况来看，各家医院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可能是由于目前政策处于初始阶段，各医院内部对政

策的理解和实施还需要进一步适应。

4 讨论

4.1 推进非对称共摊成为支持中医药发展的结构性新

理念

提高中医医疗机构的相关系数，这不仅仅是常州

市首次尝试，在全国首批30个DRG试点城市以及71个
DIP试点城市的实践中，也有不少地市通过提高中医医
疗机构的系数来落实支持中医药的政策，这也是《关

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医保函

〔2021〕229号）“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
系数和分值”政策由来的实践基础。本研究提出“非

对称共摊”的理念，目的是结合常州的实证将各地

“提高系数”的经验上升为一种长效机制，并形成结构

性的理念，通过增加其内在逻辑与法理依据，有效保

证各地付费制度改革时提高中医药倾斜性系数的一致

性与规范性。

在当前将全面推行的以西医诊断为依托的DRG/
DIP付费方式与中医药的诊治特点适配性不足的情况
下，落实“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系数

和分值”的倾斜性支持，引入对中医未被充分补偿的

非对称共摊理念是为支持中医药发展形成长效机制的

有益尝试。

在国际上，非对称共摊机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实

践的时间较长且范围较广，理论机制较为成熟，实践

成果较为明显。常州市在非对称共摊理论指导下开展

了医保付费改革并达成预期目标。实践证明，补偿中

医比例政策是作为非对称共摊理论应用于中医补偿的

一次积极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医非对称共摊

作为一种全新理念，仍需要在不断实践中深化认识，

扩展其适用范围，提升中医药诊疗与我国医保付费制

度的契合度。

4.2 建立诊疗规范，形成非对称共摊的保障机制

常州市非对称共摊的政策实践促进中医药发展的

效果明显，但该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医医疗机

构为提高中医诊疗比例而造成“过度诊疗”的风险。

主要表现在由于中医药的诊疗副作用小、适应症广，

在补偿系数与使用比例挂勾的机制下，医疗机构必然

会强化为参保人施行中医药诊治的动机，其中不必要

诊疗、过度诊疗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这造成了医保

基金的双重浪费，一是医保与参保人支付的浪费，二

是医保基金增加支付系数的浪费。这不仅违背了医保

基金监管“合理诊疗”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非对

称共摊”“公平与效率”的适用前提，即“共摊”一定

是基于合理诊治而未被充分补偿的价值。

所以，医保基金对中医药实施非对称共摊的同

时，也要强化中医药循证规范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相

关中医辨证病种的必要诊治路径，进一步配套强化非

必要中医药诊治的监管，提高违规的成本，完善中医

标准化诊治路径，保证中医诊疗对疾病防治价值，这

是持续深入推行非对称共摊政策的必要前提。

4.3 非对称共摊向价格改革与中医从业人员价值的方

向延伸

医保基金非对称共摊机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中

医药医疗机构系数的倾斜，补偿中医收费标准与中医

药诊疗价值不相符的问题。其最终目标是对中医药从

业人员提供的中医药服务与产品获得趋于等价的补

偿。所以，在推进非对称共摊机制的同时，需要强化

两方面。

一是从体现服务价值的角度，加快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如果说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是医改的重要杠杆，

那么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就是“杠杆中的杠杆”。为此，

《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

家药监局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

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明确指出，“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医疗事

业发展规律为遵循，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

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中医药服务价格能充

分体现其药诊疗价值，中医药服务与西医药形成“对

称”的价值体现时，非对称共摊机制就可以完成其在

过渡时期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二是非对称共摊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医服

务从业者的劳动价值。非对称共摊将补偿医疗机构转

变为直接补偿医务人员的劳动付出，这将是进一步改

革的方向。只有这们，才能真正发挥医保的经济补偿

对发扬中医诊疗技术的导向作用，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使中医药从业人员成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受益

者，这也是支持中医药发展“标本兼治”的实现路径。

4.4 非对称共摊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付费方式的过

渡性支撑

非对称共摊是国家全面推进DRG/DIP付费改革，

医保付费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医药非对称共摊机制探索与实践——梁力中 等

?? 27



ChineseHealthEconomicsVol.41No.9(SumNo.475)Sep.2022

中医药与其适配不足而建立的过渡性、扶持性理念与

机制，其最终目标是为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

保付费方式，从而争取改革的时间与付费空间。

振兴中医药、支持中医药的发展需要帮助中医药

实现与西医药获取同等医保资源的主流地位，需要医

保付费制度改革更长远的规划与准备。在这方面，国

际上ICD-11增加了传统医学的疾病编码来为未来中医
药纳入DRG分组作了基础性铺垫。广东省为了适应中
医药的特点发布了《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中医优势病

种分值库》（粤医保发〔2021〕44号），这是对中医药
开展按DIP付费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性示范。鉴于此，
各级医保局应加强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加快建立中医

诊断分组规则、完善中医诊断编码步伐，着眼于中医

的传承发展，遴选能体现中医特色、疗效突出的中医

优势病种[9]，结合临床专家和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优

势病种治愈标准、完善中医病种分组并纳入医保，制

定合理的支付政策，形成符合中医付费制度的机制。

5 小结

2022年4月15日，国家医保局下发《关于做好支
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功能模块使用衔接工作的
通知》（医保办函〔2022〕19号），明确要求“2022年6
月底前，选择部分新开展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地
区，试用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DRG/DIP功能模块；
2022年11月底前，实现DRG/DIP功能模块在全国落地
应用”，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已
经有明确的时间表。因此，相关部门要在执行支付方

式改革的时间表内，有效落实《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医保函〔2021〕229号）
的相关要求。构建中医药未被充分补偿的非对称共摊

机制是依法治理医保基金的理论支撑，是建立支持中

医药的内在、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中医医疗机构

和从业人员获得医保基金有效价值补偿的常态化制度

建设的抓手。建议各级医保机构在总结常州市及各地

成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此机制，为未来中医药

诊治的高质量发展，争取医保基金与改革时间的资源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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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欢迎您投稿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管、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主办，创刊于1987年，是
国内唯一一本以研究初级卫生保健理论、政策、技术方

法为内容的综合指导类期刊。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

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现被《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

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等多家数据库

收录。

杂志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

平，进一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目标；以为读者提供

一系列基本的、基础的、有益于保护人群健康的基本理

论、政策、方法措施为内容，大力宣传国家卫生保健的

基本理论和政策，介绍国内外卫生保健工作经验，提供

预防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以及妇幼保健和围产期

保健等方面的技术和方法，为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知识，

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进而全面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被广大读者誉为良师益友。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局订阅号：14-108。
作者须通过《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网站（http://

www.cphc.cn）在线投稿，其他投稿网站皆为虚假网站。
编辑部办公地点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112号，电话：
0451-87253030/87253031。

欢迎卫生健康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基层卫生人

员为本刊投稿。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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